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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兒童的在職貧窮家庭生活狀況意見調查 

內容撮要及政策建議 
 

2013 年 12 月 
1. 前言 
樂施會一直關注香港的弱勢社群，尤其著重在職貧窮問題，多年來透過研究、政

策倡議、公眾教育、資助本地團體推動倡議等途徑，了解和審視有關問題的情況。

現時，很多低薪工人及邊緣勞工，即使全職工作，亦未能為自己及家庭提供基本

水平的生活。扶貧委員會(下稱委員會)主席在 9 月份的扶貧高峰會上表明，處理

在職貧窮問題是當務之急1。 
 
樂施會一直十分關注在職貧窮問題，透過研究及倡議等渠道，先後推動立法最低

工資及低收入家庭補貼，讓基層僱員的薪酬至少能達致基本的生活水平，以鼓勵

低收入家庭持續工作及防止他們因經濟困難而跌入綜援網。 
 
根據<<2012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的數據，在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全港貧窮

人口總數達 1,017, 800 人2，當中逾半是在職貧窮家庭的成員。自 2010 年政府為

最低工資立法，成功防止基層工友的工資被過分壓榨，但由於政府在釐定最低工

資的水平時，沒有考慮到供養家人的因素，故此單靠最低工資並不足以令僱員及

受其供養的家屬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雖然最低工資令最低收入百份之十的在

職組群之月入中位數上升，但在職貧窮家庭3的數目卻未見大幅減少，由 2010 年

201,800 個減至 2011 年 199,000 個，到 2012 再升至 205,700 個家庭。直至恆常現

金政策 介入後，在職貧窮家庭才由 205,700 個減至 156,700 個，在職貧窮率達

9.1%。  
 
此外，在職貧窮家庭的供養率比一般在職家庭為高，平均 1 名在職成員撫養 0.9
名非在職成員，相反，在一般在職家庭裡，平均 1 名在職成員只需供養 0.5 名兒

童。在 2012 年，在 156,700 個在職貧窮家庭中，有六成需要供養子女，當中近

半有兩名及以上兒童，負擔更重，但只有 8.4%在職貧窮戶有申領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計劃(下稱「綜援」)。基於此背景，樂施會進行調查，深入了解這群有子女

及非領綜援的在職貧窮家庭的生活狀況，及探討現時社會福利措施能否有效紓緩

其供養負擔。本內容摘要列出研究的調查目的及方法、主要結果，以及樂施會就

紓解在職貧窮問題的政策建議。  
 
                                                 
1政務司司長暨扶貧委員會主席出席扶貧委員會高峰會致辭全文。2013 年 9 月 28 日 
2「貧窮人口」被定義為：總人口生活在每月入息少於全港相同人數住戶的每月入息中位數之一

半的住戶當中（外籍家庭傭工除外）。 
3「在職貧窮住戶」被定義為：家中有最少一名就業人士的住戶（外籍家庭傭工除外），而其每月

入息少於全港相同人數住戶的每月入息中位數之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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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查目的及方法 
樂施會在本年 8 月至 9 月委託政策二十一進行一項<<有兒童的在職貧窮家庭生

活狀況意見調查>>。調查目的包括了解低收入家庭 1.)應付子女各方面開支（包

括衣食教育的開支）的狀況；2.) 對綜援及其他支援低收入家庭措施的看法 3.) 對
樂施會建議的低收入家庭補貼的看法。調查對象是有 18 歲以下兒童及非申領綜

援的低收入家庭，這些家庭有至少一名全職成員，其住戶入息低於相同住戶人數

的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以下。調查成功訪問了 400 戶合符標準的家庭，代表了香

港 111,100 個4至少有一人受僱及有 18 歲以下兒童的低收入住戶；這些住戶的總

人口達 425,600。整體回應率為 61.3%。 
 
2.1 受訪家庭的人口統計及社會經濟特點 
 
2.11  400 戶受訪家庭均屬有 18 歲以下子女的在職貧窮家庭。這批受訪家庭的總

家庭成員數目達 1,479 個，當中男性佔 48.3%，女性佔 51.7%。此外，48.7%家庭

成員已婚，未婚則有 46.2 %。（參看報告 3.2.1 及 3.2.3） 
 
2.12  60.5%家庭成員曾接受中學教育，但只有 32.7%家庭成員有從事經濟活動，

當中有 38.3%及 34.2%家庭成員分別從事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和非技術工人。 
(參看報告 3.2.5、3.2.7 及 3.2.8) 
 
2.13 82%受訪家庭有 3 至 4 名家庭成員；59%受訪家庭有 1 名兒童，其餘家庭

則有 2 至 3 名兒童。61.7%居住在私人樓宇，38.3%居住在公營房屋。（參看報告

3.3.1、3.3.2 及 3.3.4） 
 
2.14 房屋、食物及子女教育開支佔整體開支 61.1%。(參看報告 3.3.10) 
 
3. 主要結果 
3.1 逾 97%在職貧窮家庭從未嘗試申請綜援，而有逾八成在職貧窮家庭因「希

望能自力更生」而拒絕申請綜援 
 
根據調查結果，絕大部分受訪家庭 (97.5%)表示過去從未嘗試申請綜援，最主要

的理由包括「希望能自力更生」(81.3%)和「情願找其他方法，不想靠綜援」(62%)。
而有三成住戶亦因負面標籤的效應5而沒有申請綜援。(參看附表 1 及 2 或報告

4.1.1 及 4.1.3)  
 
3.2  逾七成在職貧窮家庭的工作成員工時超過每星期 44 小時，但仍然活在貧窮

線下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在職貧窮工友需要長時間工作，74.7%在職貧窮家庭

的工作成員每周工時超過 44 小時，31.7%每周需工作 60 小時或以上，反映大部

                                                 
4 至少有一名成員受僱及有 18 歲以下兒童，而住戶入息低於同樣家庭人數的每月住戶入息中位

數一半家庭的住戶數目，取自政府統計處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2013 年第二季度統計報告。 
5 負面標籤效應包括「恐怕受人蔑視」、「恐怕被人貶低」及「恐怕跟別人相處時會尷尬」（看附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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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職貧窮工友也勤奮工作，自力更生，但賺取的收入仍不足以養家，仍然生活

在貧窮線下。(參看附表 3 或報告 3.2.9) 
 
3.3  逾六成在職貧窮家長需縮減自身的開支  以應付子女各項的生活費用 
 
根據調查結果，在過去一年，絕大部分受訪的家長表示需減省自身的開支以應付

子女的生活費用，當中以減少「衣服」 (71.5%)、「社交活動」(71.3%)、「食物」

(63.3%) 等開支最為普遍；約一半受訪家長亦表示需減少自身「醫療」的開支

(50.5%) 以應付子女其他生活需要。 (參看附表 4 或報告 5.4.3)   
 
3.4  約三成受訪家庭的子女缺乏學習用品  他們在過去一年亦因經濟問題而未

能參與課外活動 
 
縱使在職貧窮家長費煞思量去節省支出，以滿足子女學習上的需要，但仍有32.2%
受訪家庭因經濟問題而缺乏子女學習用品。此外，分別有 26.0%、25.8%及 20.8%
受訪家庭表示他們經常或間中因「唔夠錢」支付活動開支，或未能支付子女參與

課外活動的交通費，而放棄讓子女參加校內外的活動。這不單影響兒童在校內的

學習表現，更減少他們參與社會的機會，造成不必要的社會排斥，這將大大影響

他們日後的發展。(參看附表 5 及 6 或報告 5.2.1 及 5.1.2)  
 
3.5  逾九成受訪家庭贊成政府應該有新的津貼計劃(「低收入家庭補貼」)支援有

十八歲以下兒童的在職貧窮家庭 
 
根據調查結果，有 95.8%受訪家庭同意政府應設立新政策支援有 18 歲以下兒童

的在職貧窮家庭，更有 94.0%受訪家庭認為新政策應該以現金津貼的形式，針對

性地支援這些家庭，以便家庭可按其實際情況靈活運用資源，以應付子女各項的

生活需要。（參看附表 7 及 8 或報告 6.1.2 及 6.1.3） 
 
3.6  逾七成受訪家庭期望「低收入家庭補貼」只需經過入息審查 不設資產審查

以簡化程序 
 
根據調查結果，有 54.8%及 50.8%受訪家庭分別認為「複雜的申請程序」及「嚴

格的申請資格」最窒礙他們申請低收入家庭補貼的意欲，根據 3.1 項調查結果，

不少在職貧窮家庭都因擔心社會的負面標籤，縱使生活在貧窮線下，仍放棄申請

相關社會福利 (如綜援)，這反映過度繁複的審查程序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標籤效應，

最終令真正有需要的貧窮家庭卻步。 
 
故此，有 77.1%受訪者期望「低收入家庭補貼」只需經過入息審查，而不需設資

產審查，讓更多有需要家庭受惠，以減低負面標籤效應。 (參看附表 9 及 10 或

報告 6.1.4 及 6.2.1) 
 
 
4. 樂施會的政策建議 
是次調查結果充分反映絕大部分在職貧窮家庭寧願自力更生，也不希望申領綜援，

但不少基層僱員縱使付出勞力工作，但收入仍低於綜援水平，未能脫離貧窮網。

過去多年，雖然政府推行了不少政策及措施（如最低工資、鼓勵就業交通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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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援等），試圖紓緩在職貧窮家庭的生活壓力，以及支援在職貧窮人士的就業需

要。但由於政策力度不足，所提供的保障極之有限，未能有效紓解在職貧窮問題。 
有見及此，樂施會提出以下兩項政策，以有效幫助在職貧窮家庭脫貧。本會的建

議如下：  
 
4.1 最低工資 
4.11 每年檢討最低工資水平。 
4.12 調整水平時，除了應與通脹掛鈎，以維持僱員原本的購買力外，釐訂的水平

更應高於平均綜援水平，否則難以維持低收入僱員的工作意欲。 
 
 
4.2 盡快落實「低收入家庭補貼」 
是次調查亦顯示，絶大部分受訪的在職貧窮家庭的成員因為想自力更生，怕被負

面標籤而拒絕申請綜援。即使他們全職工作，但因需供養兒童，令家庭負擔進一

步加重。樂施會促請政府盡快推行「低收入家庭補貼」，確保付出勞力從事全職

工作，需要養育兒女的低收入人士，不用申請綜援也能養活一家，維持最基本的

生活水平之餘，亦可讓生活於此類家庭的貧窮兒童有足夠的學習資源，確保他們

有平等發展的機會，以紓緩跨代貧窮的問題。 
 
4.21 目標 
 

一.) 減輕低收入家庭供養兒童的生活負擔。 
二.) 鼓勵低收入家庭成員持續就業，避免他們因經濟困難而被迫跌入綜援

網。 
三.) 紓緩跨代貧窮的問題 

 
4.22 對象──有全職工作及兒童成員的貧窮家庭 
 

一.) 必須至少有一名全職成員，釐訂全職工作時數可參考統計處的定義，即

每星期工作時數不得少於 35 小時或每月工作時數不得少於 140 小時6； 
二.) 有 18 歲以下非在職成員（包括 6 歲以下兒童，6 歲或以上需就讀中小

學課程） 
 
4.23 申請資格 
 
  建議申請家庭只需要通過簡單的入息審查，其家庭每月收入需低於或等於貧

窮線（即全港相同人數住戶的每月入息中位數之一半）；不設資產審查。 
 
4.24 建議補助水平及受惠人數 

 
本會建議政府向每名合符資格的兒童發放$8007的「低收入家庭補貼」，這相

                                                 
6按統計處的定義，「就業人士」每星期工作時數不得少於 35 小時。 
7根據統計處住戶開支調查的分析，在職貧窮住戶若增加一名十五歲以下的兒童，其每月額外開

支是$2,785（見附件:表十）。現時絶大多數貧窮兒童也領取學校書薄津貼、兒童膳食津貼及上網

費，扣除這些津貼，養育每名兒童還需$2,087，以應付其他需要。故 800 元的兒童津貼額亦相等



5 
 

等於綜援兒童標準金額約一半的水平8，相信有助紓緩在職貧窮人士供養子女

的壓力，令他們付出勞動力後，可得到靠近綜援的收入水平，養活家庭。 
 

由於家庭成員之間可互相分享資源，根據統計處數據顯示，較多兒童成員的

家庭，其額外開支會隨之遞減9，本會建議可考慮由第三名兒童起輕微遞減其

津助額。根據 2011 年人口普查的數據，估計有 180,000 名 18 歲以下的兒童

可受惠於此計劃。 
 

    表一：建議的兒童津貼額 
兒童出生的次序 建議的津助額  

(有 18 歲以下成員的在職貧窮家庭) 
第 1 名 $800 
第 2 名 $800 
第 3 名 $600 
第 4 名 $600 
第 5+名 $400 

 
4.25 計劃的扶貧成效 
 
根據 2011 年的人口普查結果，由於近八成有兒童成員的在職貧窮家庭之每月收

入介乎住戶入息中位數三成至五成之間，而當中逾四成更只稍低於貧窮線，即每

月收入介乎住戶入息中位數四成至五成10，因此，若能提供適切補助，他們很大

機會可脫離貧窮網。 
 
4.26 估計財政影響及執行機構 
 
建議用勞工處現存的資料庫去辨別合符資格的家庭，減低行政成本。估計有

180,000 名 18 歲以下的貧窮兒童可受惠於此計劃，每年的成本約 17.3 億元11。 

  

                                                                                                                                            
於扣除上述其他有關兒童津貼的四成差額。 
8建議的補貼額等同於綜援三人家庭的兒童標準金額 43% 或四人家庭的兒童標準金 50%。 
9根據 2009／2010 住戶開支調查分析的結果，兒童的額外邊際開支會隨著兒童人數的增加而下

降，我們發現，首三名兒童的額外邊際開支是相近的（第一至三名分別是$1925, $2327和$1975），
但第四名兒童的額外開支則明顯下降($1168)。 
102011 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有 118,031 在職貧窮戶有 15 歲以下兒童或 15 至 18 歲以下全日制學

童，他們多集中在住戶入息中位數四至五成之間，佔該組群總數達四成 (40%有 15 歲以下兒童

成員或有 15 至 18 歲以下全日制學童的在職貧窮家庭)。 
11 180,000 個在職貧窮家庭的兒童 x $800 x12 個月=17.3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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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過去不申請綜援的原因 (%)（可選多項答案） 

過去不申請綜援的原因（390 個住戶） % 
希望自力更生 81.3 
情願找其他方法，不想依靠綜援 62.0 
恐怕受人蔑視 18.5 
申請程序太複雜 17.5 
恐怕被人貶低 17.0 
不清楚申請程序 11.8 
恐怕跟別人相處時會尷尬 7.7 
未能提供有關申請文件 7.4 
不知道怎樣填表 5.2 
同家庭其他成員未達致共識 4.4 
沒有人告知我 2.6 
子女供養 1.8 
子女不同意申請 1.8 
子女同意申請，但不願意簽署「不供養父母證明書」 1.0 
其他（例如：有工作、援助金額不足） 9.2 

  

 
附表 2：過去因害怕綜援的負面標籤而不申請綜援的百份比 (%) 
過去不申請綜援的原因（390 個住戶） %% 

恐怕受人蔑視；或  
30.0% 

恐怕被人貶低；或 

恐怕跟別人相處時會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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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在職貧窮家庭工作成員的每周工作時數(%) 
工作時數／周 ％ 
少於 20 2.1 
20-29  2.1 
30-34 1.4 
35-39 7.0 
40-44 12.6 
45-49 21.4 
50-54 19.3 
55-59 2.3 
60-64 21.0 
65-69 4.1 
70-74 6.2 
75 或以上 0.4 
合計 100.0 

 
附表 4：成人曾否為應付子女的開支而減省自己的開支 (%) 

成人的開支（400 個住戶） 有 沒有 不知道 

衣服開支 71.5 27.8 0.8 
社交活動開支 71.3 26.5 2.3 
膳食開支 63.3 35.8 1.0 
醫療開支 50.5 47.8 1.8 
交通開支 47.0 50.5 2.5 

 
 
附表 5：住戶的子女欠缺的學習用品(%)（可選多個答案）  

住戶的子女欠缺的學習用品 全部（376 個住戶） 

我的子女欠缺學習用品 32.2 
我的子女並不缺乏學習用品。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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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過去 12 個月子女參與課外活動時遇上的困難 (%) 

處境： 我曾經放棄讓子女參與課外活動，

因為我沒有足夠金錢支付： 
（376 個住戶） 

經常或間中 很少 沒有 

子女參與校內課外活動的開支  26.0 15.7 58.2 
子女參與校外課外活動的開支 25.8 15.4 58.8 
子女參與課外活動的交通費 20.8 15.7 63.6 

 
 
附表 7：政府應否制訂新政策以支援有 18 歲以下子女的低收入家庭 (%) 

政府應否制訂新政策以支援有 18 歲以下子女的低收入家庭 % 
應該 95.8 
不應該  0.3 
不知道 3.9 

合計 100.0 
 
附表 8：政府應否提供現金津貼予有 18 歲以下子女的低收入家庭 (%) 

政府應否提供現金津貼予有 18 歲以下子女的低收入家庭 % 
應該 94.0 
不應該  1.5 
不知道 4.5 

合計 100.0 
 
 

附表 9：申請現金津貼是否只需要經過入息審查，而無需資產審查 (%) 

申請現金津貼是否只需要經過入息審查，而無需資產審查 % 
應該 77.1 
不應該  11.7 
不知道 11.2 

合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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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影響低收入家庭申請現金津貼意欲的因素 (%)（可選多個答案） 

因素 % 
申請手續繁複 54.8 
申請資格太嚴苛 50.8 
申請條件太複雜 49.2 
金額太小 22.3 
審批時間太長 22.1 
資助時期太短 14.6 
其他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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